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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江夏区残疾人联合会基本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一）听取残疾人意见，反映残疾人需求，维护残疾人

权益，为残疾人服务。

（二）团结、教育残疾人，遵守法律，履行应尽的义务，

发扬乐观进取的精神，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为社会产

义建设贡献力量。

（三）弘扬人道主义，宣传残疾人事业，沟通政府、社

会与残疾人之间的联系.动员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

疾人。

（四）开展残疾人康复、教育、劳动就业、文化、体育、

科研、用品用具供应、福利、社会服务、无障碍设施和残疾

预防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扶助残疾人平等参与社

会生活，推动残疾人社保保险工作。

（五）协助政府研究、制定和实施残疾人事业的法规、

政策、规划和计划，对有关业务领域进行指导的管理。

（六）承担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做好综

合、组织、协调和服务。

（七）指导和管理几类残疾人社团组织。

（八）开展残疾人事业的交流和合作。

（九）承担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江夏区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



3

构改革实施意见》（夏文[2015]14号文）文件精神，区残联

由局机关及下属 2个二级单位组成，分别是：江夏区残疾人

劳动服务部和江夏区残疾人托养院，两家二级单位于 2017

年 5月 4日根据夏机编【2017】46号文分别更名为江夏区残

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和江夏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为公益一

类正科级规格事业单位，其财政供养人员经费由区残联代编

部门预算。江夏区残联机关纳入 2019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

三、部门人员构成

1、在职人员

截止 2018 年 9月 30 日，本部门实有在职人员 36 人。

其中：局机关 10人(行政人员 9人、事业人员 1人，均为财

政全额拨款人员) ，下属事业单位 26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

编人员 21人、财政供给人员 5人)。

2、离退休人员

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本部门实有退休人员 4人，本

部门退休人员财政工资统发 2人（其中：财政全额拨款退休

人员 1人，财政供给退休人员 1人），纳入机关事业养老保

险 2人。

四、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1、办公用房情况

残联机关及 1个二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区残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办公地址：武汉市大桥新区大花岭村占地面积 11

亩，建筑面积为 3850 ㎡，产权系单位所有。采用分散式普

通电力空调采暖制冷。大楼日常保洁聘请临时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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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工具情况

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经江夏区公务车改革领导小组

核定后，区残联保留一台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3、办公自动化情况

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止，残联系统办公自动化设备，

包括打印机、扫描仪、复印机等 71台，价值 27.44万元。

部门法定代表人：李鑫；财务负责人：明晓红；部门预

算编制人：李宏勃，联系电话：87916980。

五、部门工作目标及主要任务

工作目标

1、残疾人就业培训 220人。

2、开展残疾人法律援助受理率 100%。

3、大中专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助学率 100%。

主要任务

1、为低保家庭精神残疾人发放服药补贴。

2、开展残疾人需要与状况大调查。

3、为贫困重度残疾人购买居家服务。

4、为困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5、为严重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残疾人购买居家服务。

6、开展低保家庭精神残疾人、智力残疾人托养服务。

7、为贫困精神残疾人发放住院补贴。

8、对 0-14岁残疾儿童开展康复训练。

9、对福利企事业安置残疾人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10、对一户双（多）残低保家庭提供居家护理补贴。



5

11、对灵活就业的残疾人实行社保补贴。

12、为低保对象有严重功能障碍残疾人发放临时救助。

第二部分 江夏区残疾人联合会 2019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江夏区残疾人联合会 2019 年收入总预算 3,857.79 万元

（其中江夏区残疾人联合会机关 3,857.79 万元），比 2018

年年初预算收入 3871.52万元，减少 13.73万元，减少 0.35%

（主要原因为缩减控制公用经费开支）；比 2017 年决算收

入 1,999.40万元，增加 1858.39万元，增长 92.94%；（主要

原因为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项目支出决算由区财政代编，2017年残联决算不包括该数）；

支出总预算 3,857.79万元，比 2018年年初预算收入 3871.52

万元，减少 13.73万元，减少 0.35%（主要原因为缩减控制

公用经费开支）；比 2017 年决算支出 1,999.40 万元，增加

1858.39万元，增长 92.94%；（主要原因为残疾人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项目支出决算由区财政

代编，2017年残联决算不包括该数）。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一）非税收入计划

2019年非税收入计划 899.59 万元，其中：无行政事业

性收费收入计划，无罚没收入计划；无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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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计划；专项收入计划 877.59 万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

入），其他收入计划 22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入计划

当年未安排政府性基金收入计划。

（三）2019年江夏区残疾人联合会预算收入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19 年部门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3,792.78 万元，其

中：本级公共财政预算经费拨款 2,915.19 万元；非税收入

877.59 万元(其中：无行政事业性收费，无国有资源有偿使

用收入，专项收入 877.59万元)；无街道（园区）体制结算

收入；往来可用资金收入 65.01万元；无上级专项转移支付

收入；无上年结余结转收入。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当年未安排政府性基金收入

3.往来可用资金预算收入

2019 年安排往来可用资金预算支出 65.01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20.00 万元；项目支出 45.01 万元。分明细情况如

下：

（1）日常公用经费 20.00 万元。主要用于日常公用方

面的支出。

（2）残疾人预防试点经费 45.01 万元。主要用于残疾

人康复项目中关于残疾人预防试点建设方面的支出。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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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19 年部门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3,792.78 万元，其

中：本级公共财政预算经费拨款支出 2,915.19万元；非税收

入安排的支出 877.59万元（其中：无行政事业性收费，无国

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专项收入 877.59万元）；无街道（园

区）体制结算收入安排的支出；往来可用资金安排的支出

65.01万元；无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安排的支出；无上年

结余结转收入安排的支出。

1.基本支出 832.19 万元，比 2018 年部门预算数 784.11

万元，增加 48.08万元，增加 6.13%，比 2017年部门决算支

出 732.83万元，增加 99.36万元，增加 13.58%，比 2018年

年初预算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工资晋档及五奖调标。

分明细情况如下

（1）工资福利支出 723.75万元。其中：

基本工资 107.15 万元；津贴补贴 358.35 万元；年终一

次性奖金 3.42万元；绩效工资 73.98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 57.98万元；职业年金缴费 23.19 万元；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5.80万元；医疗补助 10.89 万元；其

他社会保障缴费 2.61万元；住房公积金 62.99万元；

（2）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32.71万元。其中：

退休费 11.09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1.26 万

元。

需要说明的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正处于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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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算账阶段，在编制 2019 年部门预算时机关事业单位离退

休人员仍然按原渠道编制了预算，待人社局确定保障范围和

标准后，区财政局将依据政策调整预算。

（3）商品和服务支出 75.73万元。其中：

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41.92万元；一般会议费 5.00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7 万元；公务接待费 1.14 万元；工

会经费、福利费及职工教育费 17.40万元；供给人员公用经

费 5.20万元。

2.项目支出 2,960.59万元，比 2018年部门预算数 3010.40

万元，减少 49.81万元，减少 1.65%；比 2017年部门决算支

出 395.49万元，增加 2565.02万元，增长 648.59%。比 2018

年部门预算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部分项目所需资金减少）。

分明细情况如下：

（1）2019年安排经常性工作经费支出预算 364万元。具

体包括:

A．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工作经费 140万元。主要用于

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办公费等日常开支等方面的支出;

B．智力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经费 200万元。主要用于

残疾人托养院对年龄在 16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低保家

庭智力残疾人实行集中托养等方面的支出;

C．残疾人就业培训工作经费 12万元。主要用于残疾人

的就业培训支出。

D．阳光助残日活动经费 12万元。主要用每年 5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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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个星期天为法定“全国助残日”活动扶残助残支出。

（2）2019年安排政策性专项经费支出预算 2596.59元，

具体包括：

A．残疾人专门协会经费 15万元。政策依据为按照(残

联函【2005】42号)文件精神，安排此项经费 15万元，主要

用各专门协会开展各项活动和协会主席、副主席工作的交

通、通讯等支出;

B.入户办理残疾人证工作经费 3万元。根据鄂残联办发

【2016】8号文，对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提供上门办证服务，

2019年采用资料快递的形式.预计需求资金 3万元。

C.区残疾人宣传和文化体育工作经费 80 万元。政策依

据为根据武残办【2015】12号文和上报区政府关于区级残疾

人宣传和文化活动工作经费的报告，2019年度预计：宣传活

动经费 20万,包含各大节日宣传及康复知识、就业法规及各

项优惠政策的宣传等；国际残疾人日、盲人节以及元旦春节

开展活动经费 20 万元；志愿活动经费 5 万元；残疾人文化

活动经费包含读书活动、卡拉 OK赛、书法创作及盲人电影

10 万元；残疾人体育（足球，篮球，乒乓球等）活动经费

25万。

D．残疾人学生和特困残疾人子女学费补助经费 71.7万

元。政策依据为按照(武残联【2012】21号)文件精神，安排

此项经费 71.7万元，根据《武汉市就读中专以上学校残疾学

生和特困残疾人家庭子女学费补助实施方案》对中专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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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 39人、本科及以上 111人发放学费补助，中专 1000元

/人，大专 4000元/人，本科及以上 5000元/人。

E．听力、言语残疾人信息补贴经费 28.08 万元。政策

依据为按照市残联、市财政局《关于对我市听力、言语残疾

人发放信息补贴费的通知》（武残联【2013】9号）符合条

件的按每人每年补贴 360元。2019年预计 780人。

F．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经费 2.86 万元。政策

依据为按照(财社【2010】256 号，武残联【2011】78 号、

武残联【2012】40号)文件精神，安排此项经费 2.86万元，

主要用于购买机动燃油轮椅车为代步的下肢残疾人的燃油

补贴支出。每人（车）每年补贴 260 元。2019 年预计 110

人，共需资金 2.86万元。

G．残疾人种养殖业扶持经费 50万元。政策依据为按照

(武残联【2016】17号)文件精神，安排此项经费 50 万元，

主要用于残疾人种养殖扶持。贫困残疾人种植户按户均 5000

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扶持，预计 2019年扶持 100户。

H．残疾人免费乘车卡经费 28万元。依据武交运【2014】

108号文《关于做好全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残疾人免

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作的通知》预计 2019年补助 280人，

每人每年平均 1000元。

I．灵活就业残疾人社保补贴 22.28万元。政策依据武残

规【2018】1号，为了落实市政府《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

加强扶残济困政府实事工作任务，鼓励和积极扶持残疾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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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择业、自主创业，实现残疾人同步小康，对灵活就业残疾

人实行社保补贴，2019年预计 50人，共计 22.28万元。

J．残疾人办证医学鉴定经费 20万元。政策依据为按照

(武残联【2015】41号)文件精神，主要用于核查办证程序、

医疗鉴定环节、康复脱残及死亡残疾人是否及时核销、收回

残疾人证的支出，2019年 400人，500元/人/次。

K．智力残疾人家庭照料经费 12 万元。根据《武汉市

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及武汉市残联《关于开展智力残疾人

托养服务工作的通知》(武残联[2008]32号)文件精神。2019

年全区家庭照料对象对象 100人，每人按照 1200元/年。

L．智力残疾人托养对象生活补助 36.00万元。根据《武

汉市 2008 年政府工作报告》及武汉市残联《关于开展智力

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的通知》(武残联[2008]32号)文件精神。

2019年全区托养服务对象 60人，每人按照 6000元/年。

M．一户多残居家护理补贴 36万元。政策依据为按照(武

残联【2015】22号)文件精神，安排此项经费 36万元，主要

用于家庭成员中有两人或两人以上持有残疾人证（3-4级），

正在领取城乡居民低保，未接受政府购买居家服务、各类托

养服务或领取贫困精神、智力残疾人居家护理补贴的残疾人

的居家护理补贴支出。2019 年预计 300 人，每人每年 1200

元。

N．安置残疾人就业奖励 3万元。政策依据为按照(武民

政【2015】45号)文件精神，用人单位对其超比例 1.5%安排



12

残疾职工的部分，按照超出人数每人每年 3000 元的标准对

单位给予奖励，2019年预计 10人。安排此项经费 3万元，

主要用于福利企业和用人单位安置残疾人超过比例的奖励

支出。

O.残疾人驾照补贴 1.5 万元。政策依据为按照(武残联

【2011】68 号)文件精神，安排此项经费 1.5 万元，主要用

于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残疾人的一次性培训补贴。一次性补

贴资金为 1000元，2019年预计 15人。

P．残疾人专项保障经费 2,063.33 万元，包括其中 1、

康复经费 620.65 万元，预计 0-14 岁儿童康复 437.2 万元，

常规康复项目 86.45万元，精神残疾人托养 72万元，阳光驿

站 25 万元；2、就业科 1402.68 万元；两补中护理补贴 582

万元，生活补贴 751.08 万元，重度残疾人居家服务 29.6 万

元，两补应补尽补 40万元；3、残疾预防 40.00万元。其中

当年财政预算经费 40万元。政策依据为按照(武财社【2012】

157号，武政办【2016】41号，残联厅发【2016】年 39 号)

文件精神，安排此项经费 2,063.33万元。

其中残疾人康复主要用于为聋儿、智障、孤独症、脑瘫、

肢体残疾儿童提供专业康复训练的补贴支出；视力、听力、

肢体以及精神残疾人的各项补助支出。1、残疾人康复经费

620.65 万元，其中： 0-14 岁儿童康复 437.2 万元，包含：

0-14 岁聋儿童康复 20 名，0-14 脑瘫儿童康复 110名，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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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智障儿童康复 15名，0-14岁孤独症儿童康复 85名，0-14

岁肢体残疾儿童康复 2名；贫困精神残疾人住院补贴 50人，

3600元/年/人，计 18万元；康复经费 86.45万元，包含：肢

体残疾人社区康复训练 50人，家庭康复病床 200个；视障

辅具 10件，听障辅具 40件； 大腿假肢 15件，小腿假肢 15

件，上肢假肢 1 件，矫形器 5件，小型辅具 50 件，居家无

障碍改造 10户，基层残疾人工作者及家人培训 300人，康

复项目筛查 2000人； 精神残疾人托养 100人，600元/月，

计 72万元； 阳光驿站 25万元；

其中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

用于特困残疾人定额生活补助、贫困重度精神、智力残疾人

居家护理补贴和一户双（多）残低保家庭（残疾人证为 1-2

级）居家护理补贴支出。1、护理补贴 2019 年 1200 元/年/

人，共需资金 582万元；生活补贴 2019 年城镇轻度残疾人

1080元/年/人，城镇重度残疾人 1560元/年/人；农村轻度残

疾人 960元/年/人，农村重度残疾人 1320 元/年/人；共需资

金 751.08万元。2、根据武残办【2017】14号文，两补应补

尽补 40万元。；3、为重度残疾人提供每周 5小时的居家服

务，服务费标准为每小时 12元。2019年预计共需经费 29.6

万元并入残疾人两项补贴。

其中全国残疾预防综合试验区重点干预项目主要通过

提前筛查可以更好地预防残疾发生。根据残联厅发【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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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9 号文，《关于印发全国残疾预防综合试验区重点干预

项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预计需求工作经费 40.00万元。

1、每年为不少于 400 名高危孕产妇提供产前筛查和诊断服

务，每人按 500 元的标准给予补助，计 20 万元；2、每年为

不少于 110 名儿童提供儿童残疾复筛诊断服务，每人按 300

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同，计 3.3 万元；3、每年为不少于 1100

名疑似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助，每人按 80 元的标准给予

补助，计 8.8 万元；4、残疾预防宣传教育经费。5、拨付残

疾预防相关机构工作经费。

Q．阳光助残创业行动资金 0.8万元。政策依据为按照(武

残联【2012】33 号)文件精神，安排此项经费 0.8 万元，主

要用于对参加市、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组织的职业技能培

训和创业培训、开展创业活动的残疾人的补助支出。阳光创

业 2019年预计 2人，4000元/年。

R．残疾人联络员误工补助 66.24 万元。政策依据《市

财政局、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调整村残疾人工作联络员误工

补贴、社区残疾人公益岗补贴资金渠道的通知》（武财社

【2014】358号文），江夏区 2019年共预计配备联络员 276

人，标准 2400年/人。

S．残疾人就业援助岗工资 44.4万元。政策依据武残规

[2018]2 号《关于加强残疾人就业援助岗位开发管理的通

知》，2019年全区安排 24人，每人每年 1.85万元。

T．组联室工作经费 12.4万元。政策依据夏扶组文【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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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文，需预算精准扶贫工作经费三项合计 12.4万元，预算

包括三项，一是精准扶贫帮扶资金及慰问金 6万元，二是党

建工作经费 1万元，三是精准扶贫驻村工作人员补助 5.4万

元。

（3）2019年安排决策性专项经费支出预算 0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当年为未安排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三）往来可用资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19 年安排往来可用资金预算支出 65.01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20.00 万元；项目支出 45.01 万元。分明细情况如

下：

（1）日常公用经费 20.00 万元。主要用于日常公用方

面的支出。

（2）残疾人预防试点经费 45.01 万元。主要用于残疾

人康复项目中关于残疾人预防试点建设方面的支出。

四、政府采购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19年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支出合计 319万元。包括：货

物类 25万元；服务类 264万元；工程类 30万元。

年度预算执行中，对属于政府采购范围内的新增支出将

按规定办理政府采购预算调整手续。

五、部门“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中安排 “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6.21

万元。其中：（1）因公出国（境）经费 0万元；（2）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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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5.07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7万元）；（3）公务接待费 1.14万

元。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比 2018年减少 0.05万元，主要

是严格控制缩减三公经费。

六、部门绩效目标设置情况说明

根据《区财政局关于做好 2019 年度绩效目标编审工作

的通知》（夏财行资【2018】7号）文件要求，2019年度全

区行政事业单位的所有项目支出都要纳入绩效目标编审范

围。

2019年江夏区残疾人联合会部门共安排专项预算 6项，

涉及资金 3,005.60万元，已全部申报绩效目标，区财政局审

核通过的绩效目标，经部门预算批复后将作为后段绩效评价

的依据。

七、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2019 年部门本级机关及下属 2 家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

业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 75.73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10

万元，水费 1.3万元，电费 7.2万元，差旅费 1.49万元，会

议费 5 万元，培训费 4.35 万元，公务接待费 1.14 万元，工

会经费 5.8万元，福利费 7.2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7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8.41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残保金）

3.52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5.2万元。

第三部分 江夏区残疾人联合会 2019年部门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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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部门预算表包括：部门 2019收支预算总表、部

门 2019 收入预算表、部门 2019 支出预算表、部门 2019 年

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部门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部门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部门 2019年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表、部门 2019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表、部门 2019年财政专项支出表、部门 2019年专项转移支

付表、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表、政府采购预算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区级财政一般公共

预算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

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三)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

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四)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五)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六)本部门使用的主要支出功能分类科目(项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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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是指实行归口管理的行

政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具体解释参见《2019年政府支出

分类科目》。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是指机关事业

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具

体解释参见《2019年政府支出分类科目》。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是指机关事业单位

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具体解

释参见《2019年政府支出分类科目》。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项）。是指机关

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基本养老基金的支

出，具体解释参见《2019年政府支出分类科目》。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残疾人事业（款）行政运

行（项）。是指行政单位的基本支出，具体解释参见《2019

年政府支出分类科目》。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残疾人事业（款）一般行

政管理事务（项）。是指行政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

他项目支出，具体解释参见《2019年政府支出分类科目》。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残疾人事业（款）残疾人

康复。是指用于残疾人康复方面的支出，具体解释参见《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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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政府支出分类科目》。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残疾人事业（款）残疾人

体育。是指用于残疾人体育方面的支出，具体解释参见《2019

年政府支出分类科目》。

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残疾人事业（款）其他残

疾人事业支出。是指用于其他残疾人事业方面的支出，具体

解释参见《2019年政府支出分类科目》。

1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是指用于其他社会保障和就

业方面的支出，具体解释参见《2019年政府支出分类科目》。

1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 公共卫生（款）精神

卫生机构（项）。是指用于公共精神卫生机构方面的支出，

具体解释参见《2019年政府支出分类科目》。

1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是指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

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具体解释参见《2019年政府支

出分类科目》。

1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款）公务员医疗补助（项）。是指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公

务员医疗补助，具体解释参见《2019年政府支出分类科目》。

14、住房保障支出(类) 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

（项）。是指行政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

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

公积金，具体解释参见《2019年政府支出分类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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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住房保障支出(类) 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

（项）。是指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行政事业单位向职工

发放的租金补贴，具体解释参见《2019 年政府支出分类科

目》。

(七)“三公”经费：纳入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三公”

经费，是指区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

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

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及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3)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

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

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

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

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以及其他费用等。


